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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1/2021_2022__E9_BB_91_E

9_BE_99_E6_B1_9F_E7_c48_81435.htm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客

观公正地评价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，充分调动广大财会

人员工作的积极性，促进会省经济健康有序发展，结合会计

专业的特点，特制定本评审标准。 第二条会计系列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名称为高级会计师。 第三条本评审标准适

用于专职或主要从事财会工作并已取得黑龙江省财政厅统一

制发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人员晋升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

务任职资格。 第二章申报条件 第四条凡申报会计系列高级专
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，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

业精神，认真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以及有关财经

法律、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，无违反财经纪律行为。 第五条

凡申报晋升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人员，必须是被聘在岗人员

，且任现职内各年度考核结果要求达到合格以上。 第六条学

历、资历要求 申报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

： 一、获得博士学位，取得会计师任职资格2年以上。 二、

获得硕士学位或大学本科毕业，取得会计师任职资格5年以上

。 三、通过全国会计师统一考试，取得会计师资格5年以上

。 第七条获取及处理信息的能力 一、外语要求： 凡申报高级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必须熟悉掌握一门外语，水平

达到规定标准。 二、计算机要求： 凡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的人员必须熟悉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，水平达到规

定标准。 第三章评审标准 第八条专业理论知识 一、较全面、

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，并在某一方面有比



较深入的研究。 二、掌握会计学和财务管理专业的基本原理

与方法。 三、了解国内外本专业的发展趋势，并能运用新知

识、新理论解决会计或财务活动中的关键问题。 四、掌握国

家财会管理方面的政策、法规，熟悉本专业的技术规范、规

程和标准。 五、了解与本专业关系密切的其他专业的理论知

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